
 

 

 

 

关于做好山西省教育科学“十三五”规划 

2018 年度课题申报和结题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研究机构及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要求，山西省教育科学“十

三五”规划 2018年度课题申报和结题工作已经开始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课题申报要求 

1.申报条件： 

（1）课题申报者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不具备副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，须由两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

推荐。申报者必须能真正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实施工作，不能

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者，不得申报。（2）每个课题限报一名主持

人。课题组成员的填报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名。（3）课题主持人

只能申报一项课题，课题组成员最多只能同时参加两项课题的研

究。（4）在研的省级（B3）及以上哲社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和其

他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报本年度课题，不支持一题多报。（5）

同年度申报省级哲社和其他科研课题的负责人不能申报本课题。 

2.申报材料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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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包括评审书一式 4 份、活页一式 4 份、课题申报汇

总表 1份及以上材料的电子版。申请书及活页均使用 A3 纸双面印

制。 

二、关于课题结题要求 

1.验收范围 

山西省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、“十三五”规划立项课题未结题

者，均可申请结题验收。 

2.结题材料 

结题验收材料包括：课题个人立项通知书及立项文件、《课题

申请﹒评审书》、开题报告、中期报告、《成果鉴定申请﹒审批书》、

成果主件（研究报告）、成果附件（与课题研究相关的专著或论文

等）、相关证明（领导批示、获奖情况、媒体报道及被决策采纳等

的证明文件）、重要变更的申请及获准批复。 

报送材料按上述顺序左侧装订成册，A4 纸双面打印,彩色封

皮胶装 4 套，并发送电子版。其中一套纸质版为原件，原件包括

立项通知、立项文件和相关证明等，成果附件（相关论著）不需

要原件，原件最终将退还负责人。 

三、报送时间 

各单位统一于 2018 年 5 月 3日（周四）将申报材料报送阳光

大厅 7号窗口。 

联 系 人：郝志鹏 

联系电话：7637807 

邮    箱：kjcxmb@126.com 

 



 

 

附件： 

1.相关课题申报材料 

2.相关课题结题材料 

科研处 

2018 年 4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
